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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

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服务行会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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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寡妇问题不容再被忽视，在审查《北京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时必须大力解

决这一问题。 

 寡妇占全世界所有成年妇女的近 7%至 16%。超过 1.15 亿寡妇及其 5 亿子女

过着极端贫穷的生活。 

 由于增多的武装冲突、种族清洗、艾滋病毒/艾滋病、“自然”灾害和

气候变化的其他负面影响，以及持续存在的早婚和强迫婚姻等有害传统

做法，寡妇的数量最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增加。 

 寡妇户主家庭有可能生活在极端贫穷中，原因是存在歧视性习俗和法

律，个人自主性受限，没有继承权、土地权和财产权，被逐出配偶家庭，

无法获得资本、信贷、就业、住房、保健、社会保障和技术，导致许多

寡妇及其家庭陷入贫穷。 

 寡妇，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农村的寡妇，面临着诸如歧视、边

缘化、服丧仪式之类的有害传统做法，这些做法限制了寡妇的个人自主

性并限制了其被纳入经济和社会的主流。立法禁止歧视寡妇的国家往往

并不强制执行这些法律。 

 守寡也影响后代。寡妇的子女通常也过着她那样的赤贫生活，并且更可

能会辍学：乞讨、从事剥削性工作、女儿要照顾家庭或早婚。寡妇的女

儿因辍学也会成为文盲且不能获得培训，无法获得体面的工作，所以贫

穷的循环周而复始。 

 尽管事实上寡妇在身体、社会和经济上都十分脆弱，但是现有的关于寡

妇的数据却少得惊人。这反映出人们对寡妇的遭遇缺乏关注和考虑，因

此，寡妇仍未享受到被正确纳入人口普查这一基本权利。缺乏按户主和

婚姻状况分列的收入数据，不利于获得寡妇户主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直接

材料。没有充分的数据，就不可能强调寡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脆弱性。 

 在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政策中，寡妇被包含在没有个体差异的整个妇女群体之

中。这本身就掩盖了寡妇面临的多重社会和经济脆弱性。 

 尽管大多数妇女不能拥有土地或财产，但继承法却通过传统和习俗歧视

寡妇。 

 尽管大多数妇女与男子相比可能就业不足且薪水较少，但寡妇却因服丧

仪式或不成文的行为守则而在寻求获得教育、职业培训或就业方面受到

了更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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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大多数妇女可能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寡妇却面临无家可归、迁

移和更多的人身安全风险，因为寡妇及其子女一起被逐出配偶家庭，而

且她们在娘家可能也不受欢迎。 

 尽管大多数妇女在父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对寡妇的社会孤立和回

避却往往导致她们错过培训、就业、保健、教育及其他信息和机会。 

 尽管许多妇女面临暴力，但寡妇及其子女因没有男子保护而在受冲突影

响地区面临更多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尽管有消除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和国家立法，但寡妇问题仍然是所有性别和人

权问题中最常被忽视的问题。 

 印度服务行会、南亚增强寡妇发展权能网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寡妇

通过民主促进和平组织（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联盟）促请联

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认识到寡妇身为妇女、身为寡妇以及身为贫

困寡妇所面临的多重脆弱性，此次会议将重点审查《北京行动纲要》的执行情况。 

 当务之急是认识到寡妇问题贯穿《北京行动纲要》囊括的几乎所有重大关切

领域。 

 为有效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将寡妇问题纳入所有国际和区域政策会议，以及

《北京行动纲要》、千年发展目标、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干预措施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的所有执行工作的主流至关重要。 

 我们再次呼吁联合国迫切需要： 

 编写关于冲突中寡妇问题的联合国报告。 

 任命联合国寡妇问题特别代表。 

 建立基金，使寡妇组织能够动员起来，并确保寡妇就和平谈判和法律改

革，包括宪法改革和法律委员会中涉及寡妇的问题发出的声音得到倾听。 

 敦促缔约国提供资金，用于收集数据并根据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对数据

进行分类，包括打击边缘化和多重边缘化的数据。 

 建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考虑在国家一级监测寡妇的状况，并就该问

题通过一项针对缔约国的“一般性建议”。 

 在亚洲和非洲就寡妇及其与人权、贫穷和公正的关系问题举办国际会

议。 

 敦促缔约国认识到，如果寡妇仍被隐埋于没有个体差异的更大“妇女”

群体中，则千年发展目标和《北京行动纲要》的目标便无法实现。 

 将寡妇作为一个具体类别列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国家行

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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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谨对以下组织表示感谢，感谢它们对本陈述提供支持： 

 全印度妇女会议——主席 Veena Kohli 女士 

 蒙太奇倡议——Joanne Watkins 女士 

 战争寡妇协会 

 寡妇通过民主促进和平组织及其创始主任——Margaret Owen 

妇女人权组织——Lily Thapa 女士 

印度青年妇女基督徒协会——Vinodhini Moses 女士 

 

 


